
附件 2： 

系统排考操作流程 

（教务处负责）

【操作路径】新教务管理系统→考务管理→补考管理→补考名

单统计→选择开课学院→查询→导出 

【操作路径】新教务管理系统→考务管理→补考管理→补考名

单处理→选择开课学院→查询→确认 

注：补考数据与二级学院核实无误后全部提交“补考确认” 

 

  



 

1.先进行考试任务维护。 

 

2.选择“考试名称、开课学院”，点击【生成考试信息】。 

 

3.点击选择本次补考“考试名称”；选择“考试信息”。 

 



 

 

4.按照“校区 > 考试名称 > 课程名称”优先级确定生成规

则，点击【生成】。 

 



5.设置“考试形式和方式”，选择一条“考试信息”（需逐条设置）。 

 考试形式：统一 

 考试方式：根据该门考试课程的性质进行选择 

 

 



 

1.维护考试卷号。 

 

2.选择“考试名称、开课学院”，点击【生成试卷号】。 

 

3.选择“开课学院”，考试形式：“统一”。 



 

4.点击选择本次补考“考试名称”；选择“试卷号生成信息”。 

 

5.按照“校区 > 考试名称 > 课程名称”优先级确定生成规则，

点击【生成】。 



 
 

 

 

1.选择“考试名称”，点击【设置】，设置“排座方式—单座”。 



 

 

2.点击【设置安排方式】，选择“全部设置”，点击“安排方式”，



选择【教学班】。 

 

（注意：先排时间后排地点） 

（一）集中考试时间安排 

 

1.选择“考试名称”；选择“年级”为【无年级】；选择“开课学

院”。 



 

2.选中一条记录，安排时间场次。 

 

3.将鼠标放置在要安排的时间场次上，点击上方+号，即可完成。 

注意：同一名学生不能安排同一时间的多门补考。 



 

（二）集中考试地点安排 

 

1.选择“考试名称”，“年级：无年级”。 

 

2.选中一条记录，点击【查询】，根据考场人数选择场地，点击

【确定】。 



 

 

（安排“时间—地点”之后，方可安排“教师”） 

 人机监考安排（安排监考老师） 

 

1.选择“考试名称”；“年级：无年级”；选中记录，点击【监考安

排】。 



 

 

 



1.生成考试学生名单，选中记录，点击【生成名单】。 

 

 查询已安排的考试信息（时间、地点、监考教师均已设置） 



 

 学生可以在“新教务管理系统-信息查询-考试信息查询”中

查询本人补考安排 

 



 监考教师可以在“新教务管理系统-信息查询-监考信息查询”

中查询本人监考安排 

【操作路径】新教务管理系统→成绩管理→成绩录入设置

管理→补考成绩录入设置→选择开课学院→点击查询→设

置录入教师 

说明： 

⑴补考成绩录入教师为原任课教师，此处不做设置； 

⑵如需多个班级设置为同一名补考成绩录入教师，一次选定多

条补考记录按流程操作即可。 

 

 



 

 


